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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些国家政府提交的提案和建议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原件 英文] 

 
关于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草案第关于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草案第关于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草案第关于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草案第 3条的提案条的提案条的提案条的提案* 

 
第 3条 

参加犯罪组织 

 
1. 各缔约国应该将下列行为定为刑事犯罪  

 (a) 组织 指挥 帮助 教唆 推动或参谋涉及有组织犯罪集团的严重犯罪  

 在不违反本国法律制度基本原则的情况下  

 (b) 下列至少一种行为为有别于图谋从事或完成犯罪活动的刑事犯罪  

 与一人或多人协商 为直接或间接获得金钱或其他物质利益的目的 而从事的涉

及有组织犯罪集团的严重犯罪 并根据本国法律规定 涉及其中一名参与者为推进该

协议而作出的一种行为  

 明知某一有组织犯罪集团的目标和一般犯罪活动或其从事有关犯罪的意图而蓄
意积极参与下述活动的行为  

a. 本公约第 2条之二所述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活动  

b. 明知本人参与将有助于实现上述犯罪目标的团伙其他活动  

 参与以严重犯罪为目标的某一有组织犯罪集团的行为 虽然明知本人的参与将有

助于实现犯罪  

2. 本条第 1款所述的知情 意图 目标 目的或协议可以从客观实际情况推定  

 

 
 

                                                           

*  将 A/AC.254/5/Add.3中日本的意见纳入第 3条 任择案文 2  


